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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生效施行了。这是

全国人民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告别了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为引领、由各部民法单行法构成的类法典化的松散民法，

走进了民法典时代。从此，全国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都在《民

法典》的规范下，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进行各种民事活动，享有民事

权利、履行民事义务，构建和谐、有序的市民社会生活秩序。

作为一部法律，《民法典》规模庞大，条文繁多，共有七编1 260
条，且内容复杂、法理精深。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素有法律修养的专

业人士，面对《民法典》，都会感到理解之难、掌握之难、实际应用之

难。这是客观的，即使我们这些自始至终参与编纂《民法典》，陪伴

《民法典》诞生，看着它一条一条地逐渐成熟的立法专家，在理解和掌

握上也有相当的困难，对隐藏在《民法典》条文背后博大精深的法理和

实际应用规则，都很难全面洞悉、深刻理解。

作为研究和实际操作民法四十多年的老法官、老检察官、资深教



授、立法专家，有责任深刻阐释《民法典》博大精深的法理和应用规

则，同时，也要以深入浅出的方法向全社会的普通人士普及《民法典》

的基本内容，使之成为普通民众维护自己人格尊严，保护自己民事权

利，维护自己民事主体地位的法律武器。

出于这样的目的，我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郭虹编辑等商量，将

《民法典》规定的那些最主要的、与人民群众生活最密切相关的民法规

则，用通俗易懂的方法讲述给读者，帮助读者掌握《民法典》的基本精

神和主要规则，因此就有了这本《民法典百问百答》的出版。在这本书

中，作者就《民法典》的七编1 260个条文中的主要内容，选择120个典

型案例，拟出120个主要问题，由我的民法典工作团队的成员进行解

答，编辑成书，奉献给各位关心《民法典》、喜爱《民法典》、愿意研

究《民法典》的读者们。

盼望各位读者借助本书的阅读，迈过学习、掌握、应用《民法典》

的第一个门槛，走进《民法典》慈母的怀抱，依法行使民事权利、履行

民事义务，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保护好自己的民事权利，在《民法

典》的关爱下，幸福、快乐地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杨立新

2021年1月



第一编　总则



1.《民法典》是什么样的法律？为什

么说《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

——《民法典》的性质

案例

刘星没出生前，爷爷就去世了。不过，爷爷生前留下遗嘱，声

明由刘星继承自己的20万元遗产。在刘星12岁生日那天，爸爸带着

刘星去银行开了账户，专门将这笔钱存入刘星的名下，作为刘星未

来的教育基金。刘星觉得自己有钱后，就开始胡乱花钱，还给游戏

账号充值了2万元。爸爸发现后，赶忙和游戏厂商联系，将这笔钱

退了回来。长大后，刘星成为一名消防队员，结了婚。为了买婚

房，刘星朋友夏云借了20万元，约定年利率40%，一年后还清本

息。婚后一个月，刘星在执行消防任务时，为了救一名老人，不幸

烧伤。住院治疗期间，政府授予他“消防英雄”的荣誉称号。可没

过多久，刘星就因病情反复，抢救无效死亡。当地的消防器材厂商

抓住商机，在自己的宣传册中印上刘星的照片，到处宣传，获利丰

厚。刘星家属知道这一消息后，十分悲痛，将厂家告上法庭。后

来，法院判厂家赔了一大笔钱。夏云知道这一消息后，连忙来“催

债”。刘星的家属还了夏云20万元本金和48 000元利息。夏云不依

不饶，一定要求刘星家属补齐剩余的32 000元利息。



解答

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了刘星的一生。于此要说明的是，从刘

星还是个胎儿起，一直到他死亡后的一个阶段，他都受到了《民法典》

的保护。

第一，刘星尚未出生前，还是个胎儿。为了保护胎儿的利益，《民

法典》第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

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

力自始不存在。”正因为此，刘星在出生后，才能够继承爷爷遗嘱中所

列的20万元遗产。

第二，刘星青春期时，还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心智还不够

成熟。为了避免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作出的行为侵害其自身的合法权益，

《民法典》第145条第1款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

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

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

效。”据此，刘星的爸爸才能够拒绝追认刘星的充值行为，请求游戏商

退回充值金额。

第三，夏云向刘星借款时，约定了年利率40%，这属于高利放贷。

《民法典》第680条第1款规定了禁止高利放贷。据此，刘星只需要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偿还利息即可。目

前，刘星已经去世，家属代其偿还了20万元本金以及48 000元利息，借

款法律关系消灭，无须再额外支付夏云剩余的32 000万元利息。

第四，刘星救人后，荣获了“消防英雄”的荣誉称号，享有荣誉权。

《民法典》第1031条规定了荣誉权的保护规则，即：“民事主体享有荣

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荣誉称号，不得诋毁、贬

损他人的荣誉。获得的荣誉称号应当记载而没有记载的，民事主体可以



请求记载；获得的荣誉称号记载错误的，民事主体可以请求更正。”据
此，如果有人诋毁或者贬损刘星的荣誉称号，刘星有权根据《民法典》

第995条“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

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

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要求

行为人对自己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第五，刘星死后，虽然民事主体资格消亡，但是其仍然享有人格利

益。《民法典》第994条就规定了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规则，即：“死者

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

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

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根据

该条规定，当地消防器材厂商未经刘星同意，就将他的照片印在宣传册

上，是对刘星肖像利益的侵害。刘星的家属有权要求当地消防器材厂商

赔偿。至于赔偿的金额，《民法典》第1182条作出了规定：“侵害他人

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

此获得的利益赔偿；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

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据此，刘星的家

属有权要求按照当地消防器材厂商的获利金额来确定赔偿金额。

可见，刘星不论是在出生后到死亡前的这一个阶段，还是出生前、

死亡后的阶段，都受到了《民法典》全方位、多层次的保护。这主要是

因为，《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它所规定的种种条款，都与

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最为核心的是，《民法典》是一部权利法，

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对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这不仅为维护个体的合法

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也限定了个体权利行使的边界，为维护他人

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民法典》分成哪些编，每一编的

区别在哪里？

——《民法典》各编的区别

案例

蒋鑫和方圆相爱多年后结婚，并育有一子。儿子满月生日当

天，方圆发现蒋鑫和第三者孙月的暧昧聊天记录，愤怒不已。蒋鑫

一看事情败露，反倒大方承认，并主动提出离婚。方圆不同意，蒋

鑫便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驳回。此后，蒋鑫基本不回家，方圆不

堪重负，决定离婚，孩子由蒋鑫抚养。两个月后，蒋鑫就和孙月再

婚，他发现孙月从来不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两人多番发生争吵。

某天，蒋鑫气急了，晕倒过去，医院诊断其患了晚期胃癌。为了避

免自己死后，遗产出现争议，蒋鑫联系了张律师，委托其作为自己

的遗嘱见证人。见证的遗嘱内容是：房子和银行卡账户等全部遗产

归儿子所有。蒋鑫死后，方圆作为儿子的法定代理人，请求按照遗

嘱继承遗产。因代书遗嘱缺乏一人进行见证，遗嘱无效，只能按照

法定继承来处理，即儿子和孙月各自继承一半的遗产。由于律师的

过失，儿子未能全部继承遗产，方圆向法院起诉，要求律师赔偿。

她还在自己的博客中，将张律师的个人信息全部公开，表示控诉，

导致张律师遭受了网络暴力。

解答



在这个案件当中，牵涉多个民法问题。分别是：第一，法院为何驳

回了蒋鑫的诉讼离婚请求？第二，蒋鑫所立遗嘱为何无效？第三，方圆

可否要求律师赔偿？第四，张律师遭受网络暴力如何维权？

第一个问题的核心在于蒋鑫与方圆的婚姻法律关系。每个人都享有

婚姻自由，这其中就包含了离婚自由。那为何蒋鑫去请求法院判决离婚

时，法院却不准离婚呢？这主要是保护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权益。《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82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

者终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是，女方提出离婚或者

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除外。”据此，方圆刚刚生

下孩子一个月，属于这里“分娩后一年内”的情形。方圆未主动要求离

婚，也不存在必须支持蒋鑫离婚请求的情形，故法院驳回了蒋鑫离婚的

请求。

第二个问题所涉及的是有关遗嘱继承的问题。《民法典》继承编第

1135条规定了代书遗嘱的规则，即：“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

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

注明年、月、日。”本案中，见证人只有一名张律师，不符合代书遗嘱

的“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的要求，所以遗嘱无效，只能按照法定继

承来处理，即孙月和蒋鑫儿子各自继承一半的遗产。其中，涉及房子的

继承问题，根据《民法典》物权编第230条关于“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

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的规定，自继承开始之日，孙月和蒋鑫儿子就对

房产各享有二分之一的所有权。

第三个问题实质上是主体及责任的认定问题。那么律师是否可以作

为这里的赔偿主体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尽管蒋鑫委托了张律

师来见证遗嘱，但实际上，根据《民法典》合同编第919条关于“委托合

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的规定，

委托合同是蒋鑫与张律师所在的律所签订的，受托人是律所，张律师只



 

 



是作为律所的工作人员来执行职务。根据《民法典》总则编第102条第2
款关于“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

专业服务机构等”的规定，律所作为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

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应当独立承担责任。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律

所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在本案中，蒋鑫正是信任律师的专业性，才让张

律师来见证遗嘱。张律师未尽到专业人员的注意义务，导致遗嘱无效，

蒋鑫儿子无法获得全部遗产。根据《民法典》第1191条第1款关于“用人

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

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

员追偿”的规定，律所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损失。张律师有重大过

失，律所可以向其追偿。

第四个问题的核心在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民法典》人格权

编第1032条至第1033条规定了隐私权保护规则，第1034条至第1039条规

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在本案中，方圆将张律师的个人信息公开在

博客上，属于非法处理张律师的个人信息。网民的网暴行为，侵害了张

律师的私人生活安宁，属于对张律师的隐私权侵害。张律师的人格权益

受到方圆和网民的侵害，有权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有七编，分别是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

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可以看到，在上述四个问题当中，

分别适用了《民法典》各编的规则，这主要是因为各编所调整的法律关

系有所不同。其中，关于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等，需要适用的是《民法

典》总则编；关于物权的变动，需要适用的是《民法典》物权编；关于

双方意定的协议，需要适用的是《民法典》合同编；关于人格权益的确

认和保护，需要适用的是《民法典》人格权编；关于婚姻家庭关系，需

要适用的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关于遗产的继承，需要适用的是

《民法典》继承编；关于权利的消极保护，需要适用的是《民法典》侵

权责任编。《民法典》各编各司其职，各自调整不同的法律关系，从而

docsriver.com入驻商家聚力法律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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